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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因公出访申请 

Q1: 在校生因公出境使用什么证照？ 

A1: 学生因公出境持本人因私证照，自行前往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。 

 

Q2: 在校生因公出境如何办理签证或港澳签注？ 

A2: 请按照使领馆签证要求或港澳签注要求准备材料，自行前往使领馆或出入境

管理部门办理。 

 

Q3: 哪类学生因公出境需要在国际处“学生因公出境系统”系统审批？ 

A3: 需通过财经处办理报销、借款手续的我校学生（学籍注册地在北京校区）须

在行前通过网上“学生因公出境系统”办理因公出境审批，定向生请联系原单位

出具批件进行出访，无需填报“学生因公出境系统”（“少数民族骨干计划”非

在职状态的定向生请照常于行前填报该系统）。审核结果表是财经处报销、借款

的必要凭证。 

 

Q4: 学生因公出境申请需要提前多久填报？ 

A4: 一般提前 3个月，至少提前 2个月申请。按照学校要求，申请获批后方可办

理签证、购买机票，往返时间需要按照获批时间执行。 

 

Q5: 学生填报因公出境系统需要准备什么材料？ 

A5: 官方正式邀请函、根据出访活动类型不同所需的其他材料，以及校内资助方

提供的项目经费名称和项目号。 

 

Q6: 邀请函有什么具体要求？ 

A6: 应邀出访须有外方业务对口机构（人员）的官方邀请；邀请函上须有明确的

出访目的、活动内容、出访日期、停留期限、费用负担方法及邀请人签名；邀请

函应打印在公函纸上；出访多个单位，须提供每个单位的邀请函；非中文、英文

邀请函需提供中文翻译件。 

 

Q7: 行程超过七日（含七日）的短期出访，已在申请系统“出访信息”中填写简

要日程，还需要上传日程表吗？ 

A7: 行程超过七日（含七日）的短期出访，除在“出访信息”中填写简要日程，

须在出访系统最下方“附件”中上传日程表，用于审核及存档。如参加国际会议

请上传会议主办方日程。如参加其他活动，请按照国际处网站或填报页面下方的

具体要求上传所需材料。 

 

Q8: 离境日期和抵境日期如何填写？ 

A8: 离境日期为任务开始前一天，即航班离开北京或内地其他城市的日期。出访

人须于任务结束当日或次日启程返回，依据飞行时间及时差，须在返程当日或次

日抵境，抵境日期为航班抵达北京或内地其他城市的日期。上述日期均以北京时

间为准。任务时间依据外方邀请函和实质性公务或学术安排给予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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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9: 经费来源部分应如何填写？ 

A9: 如经费由学校负担，请选择“我校自筹”，并如实填写项目号和项目名称，

以便财经处核实。如由双方共同负担，请选“其他”，注明双方负担的具体事项。 

 

Q10: 提交申请后怎么知道自己的申请是否通过？ 

A10：学生可自行登录学生因公出境网上审批系统查看进程及结果，您的申请会

按照“所在单位——教务部——党委学生工作部——国际处初审——财经处——

国际处复审——主管校长”的顺序依次进行审核，进展见“待审核申请”及“审

核中申请”； 

 

 

 

已通过的申请，结束后可在“已通过申请”中查看； 

 
 

如申请被退回，系统会发送被退回提示邮件至您的邮箱，您需登录系统查看被退

回的原因并进行修改。 

 

 

Q11: 申请被退回后，如何修改？还会返回到第一步吗？ 

A11: 登录因公出访系统——个人出访申请——已退回申请，按照下图 1—2—3

的步骤进行修改。按此路径修改的退回申请重新提交后，会回到被退回前所在部

门等待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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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2: 审核通过并完成出访，该如何报销？ 

A12: 审核完成后，系统发送提示邮件，学生自行打印审核结果表作为报销凭证。

打印路径：已通过申请——选定所需记录——点击蓝色申请人姓名——拖至页面

最下端——打印审核结果表。 

 

 
 

Q13: 审核结束后，如需办理签证，国际处是否可以开具证明？ 

A13: 根据部分使馆的签证要求，国际处可为因公出境获批学生提供单位证明/

费用证明，请按照模板修改好发送至 ygcfsp@bnu.edu.cn。如需在学证明，可联

系学籍管理部门办理。 

 

Q14: 审批后如出访日程出现变动，该怎么办？ 

A14: 审批后、出访前如出访日程出现变动，请告知国际处派出办（58804135）

并重新在系统里按新的出访日程提交申请进行审批，原审批作废； 

审批后、已出访如因客观原因（1.遇非人为不可抗力因素，如自然灾害、战

争、国外政局动荡等；2. 遇紧急突发事件，如身体情况、交通状况、航班取消

或晚点等）出访日程出现变动，请登录学校网页－国际处－因公出访－常用链接

及下载，填写《北京师范大学因公出访变动审批表》并完成相关审批、附在报销

材料即可。 

经审核批准的出访活动，在执行过程中不得擅自改变计划（如活动内容、出

访线路和停留期限等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